
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青岛分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举办《机动车辆类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》培训班的通知 

各相关企业： 

国家认监委于 2008 年 3 月 10 日发布实施了《机动车辆类（摩托车产品）强制性认

证实施规则》（CNCA-02C-024:2008）与《机动车辆类（摩托车发动机产品）强制性认证

实施规则》（CNCA-02C-025:2008）。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制造商须制作完成经认证机构

认可的车辆一致性证书，获证产品出厂时须随车附带该证书并接受地方认证监督管理部

门的认证执法监督。2011 年 7 月 1 日前，机动车辆类产品生产企业须按照新版实施规则

接受工厂检查和一致性检查。 

据中国质量认证中心（以下简称 CQC）青岛分中心调查了解，部分相关生产企业在

执行新版实施规则的过程中，遇到了对新实施规则理解不到位，不知如何编制生产一致

性控制计划，不知如何按照新版实施规则要求建立体系文件等各种问题。为帮助生产企

业解决这些问题，青岛分中心在 2010 年 9、10 月份已经举办了汽车企业的相关培训班，

收到了良好的效果。现计划在 2011 年 3 月 14—16 日在青岛举办一期主要面向摩托车及

摩托车发动机、汽车生产企业的实施规则培训班，相关汽车企业及摩托车企业均可报名

参加，经考试合格后，CQC 将颁发培训证书。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参加人员：企业参与生产一致性控制计划编制的技术人员、检验员、3C 认证工

作人员等。 

二、内容：新版实施规则的介绍、生产一致性控制计划的编写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、

新版实施规则的内审的要求等。 

三、地点：青岛花园大酒店，地址：青岛市市南区彰化路 6 号，电话：0532-83990777。 

四、日程安排：3 月 13 日（周日）下午 15:00 后酒店一楼大厅报到（不住宿可在 14

日早 8:20 到会务组报到）。学习时间 9:00—17:30，16 日下午 15 点结束。 

五、费用：2700 元/人（含培训、教材、考试、证书、住宿、三餐），如不在培训酒

店住宿 1800 元/人（含培训、教材、考试、证书、午餐）。发票开具项目为培训费。 

六、交费方式：可提前银行汇款或在报到时交纳现金，汇款时在备注栏注明“家汽车

培训”，汇款后将汇款底单传真至青岛分中心，并在报到时提供汇款底单复印件以便核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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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户名称：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青岛分中心 

银行账号：3803027109200146252 
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高科园支行 

七、联系人：王一梦、任明，电话：0532-68728629/13697650808、13969665977，传

真：0532-68728636，电子信箱：wangyimeng@cqc.com.cn。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    

 

 

报名回执 

企业名称  工厂编号  

邮寄发票及证书 
详细通讯地址  

姓    名 性别 职务 电话/手机 是否住宿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为了便于会议统一安排，请参会人员务必填写报名回执并于 3 月 8 日前回传 


